国家税务总局仁化县税务局2021年度

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的报告

根据《关于报送2021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的通知》要求，现将国家税务总局仁化县税务局（以下简称“县税务局”）2021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相关规定，县税务局有权办理4项行政许可事项，分别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对纳税人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核准、对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2021年县税务局共受理行政许可事项548件，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其中审批同意546件，审批不同意2件，原因为经税收大数据分析识别，纳税人存在涉税风险。行政许可事项办结率为100%，均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办结。暂不存在未受理、未按时办结的税务行政许可事项。
依法实施情况

县税务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办事创业和营商环境，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改进行政审批工作，优化审批流程，提高行政许可审批效率。一是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规定的权限、范围、程序和条件开展税务行政许可工作，坚决杜绝增设或变相增设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杜绝擅自扩大或变相扩大行政许可要求。严格遵守办结时限规定，切实落实行政许可审批时限“零超时”要求。二是积极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简化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4号）要求，切实做到压缩办理时间、简并申请文书、减少材料报送、简化送达程序、更新相关文书。充分发挥“互联网＋纳税服务”优势，拓展技术应用，4项税务行政许可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和网上办事大厅，纳税人也可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掌上税务局进行办理，切实提升申请审批便利度。三是严格依照《全国税收征管规范》《全国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要求，切实规范审批流程及审批标准，杜绝滥用自由裁量权情形的发生。
公开公示情况

县税务局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开展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的工作部署，严格按照《广东省税务系统行政执法公示办法（试行）》规定，在门户网站、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办税服务大厅等公开公示税务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依据、条件、程序、期限、裁量标准、收费标准、申请材料及办法、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同时，县税务局在作出税务行政许可决定后，及时在门户网站、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等网站公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信息，保障纳税人获知行政许可信息渠道的畅通。

监督管理情况

为加强行政许可事项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县税务局采取风险提醒、纳税评估、执法督察、内部审计、举报投诉等方式实施有效的监管措施加强风险管理。一是加强系统监控，利用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全程监控和跟踪是否存在超期办结、违规审批行政许可等情况。二是落实实地核查。按照纳税人实际经营情况和税收管理信息，利用税收大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对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行政许可的纳税人情况进行事前事后实地核查，确认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与申请内容一致。三是开展专项整治、自查自纠等监督检查工作，对2021年以来实施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面自查，暂未发现存在行政许可逾期审批、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执法不规范或违法违规的问题。四是畅通外部监督举报热线、邮箱，在税务大厅设置意见箱，积极拓宽监督渠道。

实施效果情况

一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有效防止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行为的发生，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行为的产生，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上起到更好作用。二是县税务局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标准明晰，公示信息发布及时、内容完整，对行政许可审批的监督管理手段有力有效，多管齐下保障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依法依规。三是积极拓宽行政许可申请渠道，推行税务行政许可事项网上、掌上办理，对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实现即时办理，大幅缩短了审批时长，切实提升为民办实事质效。2021年行政许可事项办理未出现纳税人投诉情况。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在实施行政许可过程中，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宣传辅导渠道不够丰富。税务行政许可事项方面的政策变化快、内容细节多，纳税人在理解上、适用上需要精准的辅导及服务。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县税务局将继续加强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一是持续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工作部署，推动纳税人延期申报、变更纳税定额的核准，以及采取实际利润额预缴以外的其他企业所得税预缴方式的核定由行政许可事项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简化事项办理程序，切实为纳税人缴费人做实事。二是加强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审批岗位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工作人员能及时掌握最新政策及审批要点，提升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办理水平。拓宽辅导渠道，利用“精细服务问需纾困”税务干部挂钩联系定点纳税人、“有事请@我”网格化服务群组等方式对纳税人进行精准辅导。三是继续加强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监督工作，利用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对审批流程进行实时监控，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内部督察工作，确保行政许可审批工作的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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